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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未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依据公司股东京基集团有限公司、林志、王东河发布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更新稿）》，2015年12月29日公司股东林志、陈浩南、凌建兴、刘彬彬、谭

帝土、邱洞明、赵标就、温敏、杨开金、陈木兰与京基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股份

转让协议》，约定将其股票账户名下的共计63,582,368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16.27%）以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京基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中国

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的相关规定，配合相关股东及时

履行权益变动的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就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事项做如下风险提示：

1、股份转让方未依法履行报告、公告义务

《股权转让协议》的股份受让方京基集团已在权益变动报告（更新稿）中披

露相关信息，但截至本报告书提交日（2016年1月6日），股份转让方（十名自然

人股东）并未公告权益变动报告。

2、权益变动报告（更新稿）故意隐瞒与信息披露人有关的重大诉讼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6日已经就康达尔起诉林志、陈木兰、林

举周、郑裕朋、陈浩南、陈立松、谭帝土、赵标就、温敏、邱洞明、杨开金、凌

建兴、刘彬彬等人返还短线交易收益纠纷一案予以受理，案号为（2015）深福法

民二初字第13157号。康达尔在此诉讼中，请求人民法院判决各被告通过短线交

易所获的收益及利息归康达尔所有。在权益变动报告（更新稿）中，信息披露义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务人披露的最近五年内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事项中，未

包含上诉返还短线交易收益纠纷一案，并声称“最近五年内未受到其他与证券市

场有关的行政、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诉讼或仲裁”。

信息披露人在权益变动报告（更新稿）故意隐瞒与其相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未依法履行其信息披露义务。

3、权益变动报告（更新稿）中隐瞒了京基涉嫌内幕交易的事项

2015年12月18日，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送达《应诉通知书》，就林

志、京基集团、王东河起诉康达尔公司决议纠纷一案予以受理，案号为（2015）

深罗法民二初字第8146号，具体情况详见康达尔于2015年12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 om.cn）上公告的《重大诉讼事项公告》。

康达尔集团最新一期股东名册数据显示，京基集团在2015年12月8日公司股

票复牌至15日间，持有公司股票数量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前的18908030股

（4.84%）增加到28542936股（7.30%），新增公司股票数量达到9634906股，占

总股份2.46%。

诉讼资料表明，京基集团于2015年12月3日或之前就已经决定起诉公司要求

撤销公司董事会决议，并且就此已经启动了诉讼程序。依据《证券法》第六十七

条的规定，要求宣告董事会决议无效的诉讼是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产生较大影响

的重大事项，该等信息在公开之前属于内幕信息。京基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

持有公司股票超过20%，属于《证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知

情人，京基集团在内幕信息公开之前的敏感期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属于内幕交

易。本公司已经就该等事项向监管部门进行了举报。在权益变动报告（更新稿）

中，信息披露义务人隐瞒了京基涉嫌内幕交易的事项。就上述内幕交易事项，本

公司已向相关部门进行举报。本公司就本次股份转让持保留意见，将就相关事项

向监管部门做进一步反应。

以上内容，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一月六日


